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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公證人、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法院書記官 

科目：民事訴訟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甲受僱於丙送貨，於民國（下同）107 年 2 月 1 日騎機車送貨途中與乙發生車禍，甲受傷嚴

重，住院治療。於 108 年 9 月 1 日甲列乙為被告起訴，主張乙有過失致發生車禍，請求乙應

賠償甲所受損失新臺幣（下同）80 萬元，且經調解不成立；乙則提出答辯狀抗辯：其無過失，

事故之發生係因甲超速追撞乙，致其名貴跑車受損，已支出修理費用 120 萬元，並列丙為反

訴之共同被告，請求甲、丙連帶賠償 120 萬元。問：（每小題 20 分，共 40 分） 

就甲、乙之主張及抗辯，法院應如何進行爭點整理？ 

乙之反訴是否合法？丙得否為反訴之共同被告？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典型邱派理論題型」，答題時應儘量以學說概念作答。 

《使用法條》邱派理論及民事訴訟法第 259條。 

【擬答】 

法院依下列順序整理本件之爭點： 

按爭點整理係指釐清兩造當事人間爭點及其內容之程序，俾達「審理集中化」、「提高紛

爭處理效率」、「防止突襲性裁判及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功能」及「賦予當事人平衡追

求程序及實體利益之機會」等目的，兹就題示事實說明法院於本件應行之爭點程序如下： 

最上位爭點之整理 

為特定本案審判對象及範圍，法院應爭點整理程序，首應就當事人之「訴訟標的」與

「訴之聲明」是否已足特定進行整理，兹分就甲、乙部分說明： 

釐清本件甲之「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為何？是否已特定？反訴之「答辯聲明」

為何？ 

為達平衡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之目的，且因現行民事訴訟法並未明定

「訴訟標的理論」，故應容許當事人自行選擇以「權利單位型」或「紛爭單位型」之

方式特定訴訟標的範圍。法院應確認當事人究選擇以何種訴訟標的理論起訴，若甲選

擇依前者起訴，則應釐清其是否已提出明確之請求權基礎（例如民法第 184條第 1項

前段）？甲如未提出請求權基礎，法院應履行闡明義務，促其提出。若甲選擇依後者

起訴，則應釐清甲主張之本件之紛爭事實是否足以與其他事實區分，而達得以特定之

程度。甲如未特定其紛爭事實範圍，法院亦應履行闡明義務，促其提出。 

其次，無論甲採用何種理論起訴，法院均應判斷其訴之聲明是否「已具體明確」？題

示甲聲明「乙應賠償甲新臺幣 80萬元」，相當明確，法院應以此聲明為審理裁判。 

又於甲之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特定後，法院應詢問乙是否同意甲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

內容，若乙認諾，則法院應依乙之認諾判決乙應給付甲 80萬元。反之，法院應續行後

續之爭點整理。 

至於乙對甲提起反訴部分，若甲不同意乙反訴之訴訟標的及聲明，法院應確認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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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訴答辯聲明為何」？是否已達具體特定程度？若尚未特定，法院應履行闡明義務，

促其特定。 

釐清本件乙之本訴「答辯聲明」為何？乙反訴之「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為何？ 

法院於此部分應依上述說明整理爭點，於本訴部分，應確認乙是同意甲之訴訟標的及

訴不聲明，除乙為認諾外，乙是否提出「具體明確」之答辯聲明，若未提出或提出之

聲明未臻明確，法院均應促其特定答辯聲明，以限定審理範圍。 

至於乙提反訴之部分，法院應確認乙究選擇以何種訴訟標的理論起訴，若乙選擇依前

「權利單位型」起訴，則應釐清其是否已提出明確之請求權基礎（例如民法第 184條

第 1項前段）？乙如未提出請求權基礎，法院應履行闡明義務，促其提出。若乙選擇

依後者起訴，則應釐清乙主張之本件之紛爭事實是否足以與其他事實區分，而達得以

特定之程度。乙如未特定其紛爭事實範圍，法院亦應履行闡明義務，促其提出。 

其次，無論乙採用何種理論提起反訴，法院均應判斷其反訴之聲明是否已具體明確？

題示乙聲明「甲、丙應連帶賠償 120萬元」，已臻明確，故法院應依此聲明為審理裁

定。 

又乙反訴之訴訟標的及聲明特定後，法院應詢問甲是否同意乙反訴之訴訟標的及聲明，

若甲認諾，法院應依甲之認諾為本案判決。反之，法院應續行後續之爭點整理。 

主張階段之爭點整理 

法院於此階段應進行一貫性審查，即判斷當事人之主張與上位爭點之成立有無關聯。若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與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成立無關，法院即毋庸將該事實列為爭點。反

之則應列為爭點，下就甲之本訴與乙之反訴分別說明： 

甲之本訴部分 

無論甲選用何種訴訟標的理論，甲主張乙就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對其訴訟標的及聲

明之成立有關聯性，且乙否認甲之主張，故「乙是否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及

「若有，乙之具體過失行為為何？」應列為本件爭點。 

其次，除乙之過失外，其餘乙應賠償甲 80萬元之實體法要件事實（例如甲何種權利受

侵害、受有何等損害、乙之行為與甲之損害是否具因果關係等），法院應逐一確認甲、

乙是否爭執，若乙有爭執，即應列為爭執事項。 

乙之反訴部分 

在程序合法性部分，乙提起反訴應以法定要件存在為前提（例如民事訴訟法第 259條

規定之主觀要件），若乙之反訴不合法，法院即無審理之必要，故「乙之反訴是否合

法？」應列為程序上之主要爭點。 

在實體法律關係部分，無論乙選用何種訴訟標的理論，乙主張甲超速追撞為系爭車禍

發生原因，此事實對其訴訟標的及聲明之成立有關聯性，若甲否認有超速，則甲是否

對於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即成為兩造爭點，法院自應將「甲是否對系爭車禍之發生

有過失？」及「若有，甲之具體過失行為為何？」列為本件爭點。 

其次，除甲之過失外，其餘甲應賠償乙 120萬元之實體法要件事實（例如乙何種權利

受侵害、受有何等損害、甲之行為與乙之損害是否具因果關係等），法院應逐一確認

甲、乙是否爭執，若甲有爭執，即應列為爭執事項。 

證據階段之爭點整理 

法院於此階段應就前階段整理之兩造爭執事項進行舉證責任分配，並就當事人聲請調查

之證據有無證明待證事實之可能性進行審查，以下分就甲之本訴與乙之反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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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之本訴部分 

依前階段之爭點整理，甲之本訴最主要爭點為「乙是否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

及「若有，乙之具體過失行為為何？」依舉證責任多數見解採用之規範說判斷，此事

實為甲之訴訟標的成立之前提要件，應由甲舉證。法院應釐清甲就此等事實是否擬提

出證據方法請求法院調查，若甲請求法院調查證據，則該證據擬證明之待證事實與甲

之主張是否具關聯性？該證據有無調查可能性？以及乙是否承認待證事實？均為法院

於此階段進行爭點整理時應確認之事項。 

至於乙否認其有過失，依規範說並非乙應舉證之事項，故法院毋頇就該事項列為爭點。 

乙之反訴部分 

依前階段之爭點整理，乙之本訴最主要爭點為「甲是否對系爭車禍之發生有過失？」

及「若有，甲之具體過失行為為何（例如超速）？」依舉證責任多數見解採用之規範

說判斷，此事實為乙之訴訟標的成立之前提要件，應由乙舉證。法院應釐清乙就此等

事實是否擬提出證據方法請求法院調查，若乙請求法院調查證據，則該證據擬證明之

待證事實與乙之主張是否具關聯性？該證據有無調查可能性？以及甲是否承認待證事

實？均為法院於此階段進行爭點整理時應確認之事項。 

乙之反訴不合法，丙不得為反訴之共同被告 

提起反訴之主觀要件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頇合一確

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 259 條定有明文。由此可知反訴之被告資格，僅以本

條列舉之兩種情形為限，若有違反，反訴即非合法。 

連帶債務人於訴訟上未必有合一確定之必要 

題示乙列甲、丙為反訴之共同被告，訴請甲、丙連帶給付乙 120 萬元，顯係依甲、丙為

連帶債務人之關係，故於法律上有合一確定必要為由提起反訴，惟對於連帶債務人共同

起訴，原告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是否對各債務人有法律上之合一確定必要，實務顯採否

定見解。此由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字第 1091 號判決要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

第四款所謂合一確定之必要，頇於法律上存在，若僅因同一事實或法律上問題，於各共

同訴訟人應受之判決俱有影響，於理論上應為一致之判決，而並非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

係，於法律上對於各共同訴訟人應由判決合一確定者，不得解為必要之共同訴訟，關於

連帶之債，債權人除得對於債務人全體為請求外，亦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請求，

性質上，其法律關係並非對於全體債務人必頇合一確定，故連帶之債之債權人追加連帶

債務人為被告，並無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第四款規定之適用」可稽。故連帶債務

人於法律上並無合一確定之必要至明。 

結論：乙列丙為反訴被告之部分不合法，丙不得為本件反訴之共同被告 

綜上所述，甲、丙縱依實體法律關係應連帶對乙負責，按上開最高法院見解，亦無法律

上合一確定之必要，丙並不具備民事訴訟法第 259 條之反訴被告資格，丙不得成為本件

反訴之共同被告，乙對丙反訴之部分自非法之所許。 

 

二、甲 1、甲 2、甲 3 因繼承而共有 A 地，甲 1 單獨起訴，將乙列為被告，請求乙應將無權占有

之 A 地返還與甲 1、甲 2、甲 3（以下稱「前訴訟」）。乙則抗辯：其占有使用 A 地係經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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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全體共有人與其簽訂租約，並曾給付甲 3 新臺幣 100 萬元作為 5 年租金之用，迄今租期

尚未屆至。經前訴訟之法院判決駁回甲 1 之訴，並告確定。問：如甲 2 認為該租約未經其同

意，得否再列乙為被告，提起後訴訟，請求乙應返還 A 地與甲 1、甲 2、甲 3？或有無其他救

濟途徑？（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共有物回復訴訟之性質，屬於傳統考題，答題時應就實務及學說見解一併分析。 

《使用法條》民法第 821條、民事訴訟法第 401條。 

【擬答】 

本題涉及回復共有物訴訟之判決主觀效力分析及實質當事人對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爭議，兹

依題示事實說明如下： 

甲 2 不得再列乙為被告提起後訴訟 

實務有關回復共有物訴訟之見解 

查「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 821 條定有明文。又依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字

第 2769 號判決要旨：「按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定有明

文。是部分共有人起訴請求回復共有物時，所受之本案判決對於他共有人亦有效力。如

部分共有人共同起訴，該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在法律上必頇合一確定，為類

似必要共同訴訟。」可知部分共有人依上開規定為全體共有人利益提起回復共有物之訴，

法院對該訴作成之判決效力除起訴之共有人外，對於未一同起訴之其餘共有人亦有效力。 

學說有關回復共有物訴訟之見解 

按回復共有物訴訟之性質除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之定性外，學說上另有「非法定訴訟擔當

說」及「法定訴訟擔當說」之爭議，兹說明如下： 

非法定訴訟擔當說： 

此說認為任一共有人依民法第 821條規定為全體共有人提起回復共有物訴訟，並非法

定訴訟擔當，故該訴訟若敗訴時，未共同起訴之其他共有人不為判決訴訟所及，仍得

另行提起回復共有物之訴。至於該訴訟若勝訴，則未共同起訴之其他共有人得以「判

決反射效力」之概念，援用該判決效力，簡言之，即「勝及敗不及」。 

法定訴訟擔當說： 

此說認為民法第 821條規定為法定訴訟擔當之依據，故任一共有人為全體共有人提起

回復共有物之訴，無論判決勝、敗，效力均及於未共同起訴之共有人。此為多數學說

所採。 

小結：管見認法定訴訟擔當說較為可採 

按上述非法訴訟擔當說無法合理解釋民法第 821條規定之法理，且易造成同一紛爭當

事人重複起訴，致生判決矛盾，亦有違訴訟經濟。若採法定訴訟擔當說，有助於紛爭

一次解決，至於未共同起訴之其他共有人之程序保障問題，民事訴訟法已設有事前程

序保障之規定（即第 67-1條之告知訴訟制度），故以法定訴訟擔當說較為可採。 

結論：無論依實務見解或多數學說見解，甲 1 對乙之返還 A 地訴訟判決效力均及於甲 1、

甲 2 及甲 3，故甲 2 不得另訴請求乙返還 A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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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無論依實務採用之「類似必要共同訴」概念，或多數學說採用之「法定訴訟擔當

說」，甲 1 對乙所提之返還 A 地訴訟，效力均及於共有人全體，故甲 2 不得另對乙提起返還

A 地訴訟，否則即有違重複起訴禁止原則，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裁定

駁回其訴。 

甲 2 得提起再審之訴救濟 

依類似必要共同訴訟說，甲 2 為判決效力所及，若有再審事由，得就甲 1 對乙所提之返

還 A 地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按前述說明，題示甲 1 對乙所提之返還 A 地訴訟若採「類似必要共同訴訟說」，甲 2、

甲 3 亦為判決效力所及，若甲 2 主張乙之租約未經其同意，乙陳稱甲 3 代表共有人全體

出租 A 地予乙即非屬實，則甲 3 代表全體簽約之證據必存有瑕疵，甚至經偽造或變造，

甲 2 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9 款事由聲請再審，以資救濟。 

依法定訴訟擔當說，甲 2 雖為實質當事人，若具備再審事由，亦得就甲 1 對乙所提之返

還 A 地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早期學說認為在法定訴訟擔當，實質當事人並非真正之當事人，故實質當事人擬對確定

判決提起救濟時，僅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507 條之 1 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惟依最高

法院 104年台抗字第 459號裁定要旨：「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因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者，得以兩造

為共同被告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請求撤銷對其不利部分之判決。但應循其

他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七條之一定有明文。此項第三

人撤銷訴訟之制定，係為提供受確定終局判決效力所及第三人之事後程序保障，許其於

一定條件下得否定該判決之效力。但第三人撤銷之訴，係對於利害關係第三人之特別救

濟程序，如該第三人依法應循其他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者，即不應再許其利用此制度請求

撤銷原確定判決。而第三人雖未參與訴訟程序，但已由他人本於一定資格，為其為原告

或被告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二項規定，該他人代為訴訟之確定終局判決，

對其亦有效力，其為實質之當事人，得對於原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依上開但書

規定，即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可知訴訟擔當中之實質當事人縱未受告知訴訟致未

為訴訟參加，亦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救濟，而應以再審方式主張其權利，故縱認回

復共有物訴訟為「法定訴訟擔當」，而題示甲 2、甲 3僅為實質當事人，依上開最高法

院見解，甲 2僅得以再審方式就甲 1對乙所提之返還 A地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三、甲向該管法院請求命乙應給付甲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其理由略為：甲、乙離婚時達成

協議，8 歲之子丙由甲擔任親權人，每月 1 日乙應給付甲 5 萬元，作為丙之扶養費，至丙 20

歲為止。惟乙僅給付 1 年後即未再給付，甲擬一次請求已屆期未付之 6 個月扶養費及未屆期

之扶養費合計 600 萬元；乙則抗辯，其過去均曾遵期給付，僅有 1 個月未付而已，且甲之收

入較高，應更有能力扶養丙，扶養協議約定之金額顯不合理，請求法院駁回甲之請求。試問：

此事件是否應行言詞辯論程序？法院得否酌定命乙應每月給付丙之扶養費為 3 萬元？法院是

否應依職權探知與扶養協議有關之事實？（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爭點為「履行扶養協議事件」之性質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題型，答題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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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務見解外，亦應代入學說之處理方式。 

《使用法條》邱派程序法理交錯適用理論。 

【擬答】 

本題涉及家事非訟事件之程序法理適用爭議，兹依題示事實說明如下： 

此事件應行言詞辯論程序 

按認求扶養費事件係家事事件法（下稱「本法」）第 3 條第 5 項所列舉之「戊類事件」，

依本法第 74 條規定，其審理程序應依本法第四編（家事非訟程序）之規定。依依臺灣高等

法院暨所屬法院 101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24 號法律問題：「夫或妻之一方，以他方

未依兩造協議書之約定，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依該協議書之約定請求給付扶養費，

應屬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非訟事件？」其研討結果謂：「依家事事件法第 98 條規定，給付

家庭生活費用及扶養費事件，均屬婚姻非訟事件。再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95 條第 2 項規

定，上開法文所定之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及扶養費事件，復係包含已到期而未支付或給付之

費用在內。從而，題示情形顯係家事非訟事件。」可知請求扶養費事件為家事非訟事件。

又依最高法院 107 年台簡抗字第 183 號民事裁定要旨：「又家事非訟事件，本得不經言詞

辯論，是原裁定未經原法院合議庭行言詞辯論程序為之，於法並無不合」可知家事法院審

理此類事件得不經言詞辯論程序，惟學說上有不同見解。 

學者認為請求履行扶養協議事件，形式上雖為家事非訟事件，惟其實質乃基於一定身分關

係所生之財產爭議，通常存權義關係存否之訟爭性，故屬於「非訟化之真正紛爭事件」，

家事法院於審理時應適用採用「訴訟法理」，在採用訴訟法理之前提下，法院對當事人有

紛爭之法律關係作成裁判前，自應踐行言詞辯論程序，以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管見認為

此見解較符合憲法對人民訴訟權保障之目的，故此見解較實務見解可採。 

題示甲對乙請求給付新台幣 600 萬元之扶養費，乙否認負有給付該費用之義務，顯見於兩

造間就該扶養費之給付已生訟爭性，家事法院於此事件之審理應適用訴訟法理，自應踐行

言詞辯論程序，始為適法。 

法院不得酌定命乙應每月給付丙 3 萬元扶養費 

查有關酌減對未成年子扶養費用金額之判斷，對未年成子女之最佳利益保障顯有影響，依

最高法院 102 年 453 號裁定要旨：「按法院於『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命給付子女扶養費時，其『給付扶養費之方法』，固得依家事

事件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審酌一切情況，

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惟家事事件法第一百條

第一項規定，僅就「給付扶養費之方法」究採總額給付（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定期金

給付，設有限制或排除當事人處分權主義之規範而已，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

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

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

情形（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外，應不許任意依上開規定，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又觀諸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一○二年五月八日修正刪除前

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二十七條及家事事件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之立法意旨，法院為酌定、改



 

共 7頁 第 7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均應以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為依歸，

如無特別情事，法院更不得任意變更較父母協議給付金額為低而有背於未成年子女之固有

扶養權利之有利事項。查兩造原為夫妻，為離婚協議時，就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給付方法業經協議，既為原法院所確定之事實，乃

原裁定先誤認本件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五項第八

款）為成年之扶養事件（同條項第十二項），復未敘明兩造間協議有得由法院改定、酌定

或變更之情形，徒以上述理由遽認得不受兩造協議之拘束，逕依家事事件法第一百條第一

項規定，將兩造原來約定由相對人按月給付丙○○之扶養費三萬元，酌減為不利於未成年

子女之一萬五千元，依上說明，即有適用上開規定顯有錯誤之情形」可知於請求履行扶養

協議事件，法院不得依職權增、減雙方已明定之扶養金額。故本件法院不得將乙每月應給

付之 5 萬元扶養費酌減為每月 3 萬元。 

法院不得依職權探知與扶養協議有關之事實 

承前所述，本件請求履行扶養協議事件，性質上為「非訟化之真正紛爭事件」，應適用訴

訟法理，又當事人辯論主義為訴訟法理之核心內涵，依當事人辯論主義之第三命題，法院

不得職權蒐集證據，除為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外，本件法院不應依職權探知與

扶養協議有關之事實。 


